2025年辽宁省第六届身体素质提升创新创业大赛项目实施方案

一、竞赛规程
（一）竞赛名称
2025年辽宁省第六届身体素质提升创新创业大赛
（二）竞赛目的与意义
身体素质提升，既是个人全面发展的基石，也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当今时代，高质量发展已经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主旋律，而身体素质的提升，与高质量发展紧密相连。一方面，良好的身体素质是人们高效工作、创新创造的基础，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人力支撑。另一方面，身体素质提升相关的创新创业，能够带动体育产业、健康产业等新兴领域的蓬勃发展，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动力。本次大赛旨在汇聚各方智慧和力量，激发创新创业的活力，推动辽宁省身体素质提升迈向新台阶，为辽宁省的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三）参赛对象与要求
1.参赛对象：辽宁省普通高等学校在籍生。
2.参赛要求：以学校（院）为单位，每个参赛项目须以团队形式报名，每个团队人数原则上不能超过5人，其中1人为项目负责人，每个团队可设指导教师1-2名。每个团队只能提交一项参赛作品。请各学校组织各团队进行校赛，选取校赛成绩前20%的项目，推荐参加省赛网络初评。按照推荐比例，推荐名额不足1个，可推荐1个项目参加省赛。
（四）竞赛内容与方式
本次竞赛将不同年龄阶段的各类人群作为身体素质提升的服务对象。
以加强和改进全民体育工作、增强全民身体素质为导向，创新思路，通过深化体育教学模式改革、加强体育师资队伍建设、加强体育设施和器材建设、提升全民对体育运动的意识，通过制定长期运动锻炼计划、养成良好生活习惯、健康饮食等，多方面、多渠道拓宽全民参与体育锻炼、提升身体素质的途径和方法，积极引导全民自主投入体育锻炼，有效的促进全民身体素质的提升。
1.竞赛内容包括：
（1）在身体素质的力量、速度、耐力、灵敏、柔韧、平衡、 协调等方面，研究策划提升全民身体素质的方案。
（2）在改善身体机能的脉搏、血压、肺活量等方面，策划提升全民身体机能的方案。
（3）在改善个体身体形态方面，策划形成相关的提升全民身体形态的创新创意方案。
（4）制定科学合理的运动锻炼计划、健康饮食计划等，并将计划付诸实践，且通过一定手段证明在提升全民体质方面取得一定的成效。
（5）在全民身体素质、身体机能、身体形态等方面，开展了相关体育器材研发与推广，且推广后在提升全民体质方面取得一定的成效。
（6）其他符合在提升全民体质方面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具有一定创新价值的项目均可参与报名。
2.竞赛方式
参赛学校负责本校学生的参赛组织事宜，包括组队、报名、赛前准备等；竞赛组委会的评审工作分初赛和决赛两个阶段。参赛报名时，参赛选手需提交《2025年辽宁省第六届身体素质提升大赛项目申报书》（参考模版填写），初赛以网络评审方式进行；决赛阶段以项目展示和答辩方式进行。
（五）竞赛时间及报名方式
1.竞赛时间：
报名时间：2025年9月15日至10月15日
网络初评：2025年10月16日至10月23日
决赛评审：2025年10月24日至11月7日
2.报名方式：
各参赛学校通过辽宁省大学生创新创业管理共享平台进行报名、指导教师审核、推荐，同时上传参赛项目材料。
二、竞赛组织
（一）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辽宁省教育厅
承办单位：沈阳体育学院
（二）组织形式
本次竞赛由竞赛承办单位负责竞赛的具体组织实施，由组委会聘请专家组织成立竞赛专家委员会负责竞赛的评审工作。
三、竞赛规则
（一）竞赛规则
竞赛过程包括参赛报名、网络初评、决赛评审等环节，专家根据各类别分组打分，参赛队伍一旦报名，不可更改项目名称。网络初评采用专家网络打分形式进行，根据网评得分确定进入省赛决赛的队伍；决赛评审采用答辩形式进行评审，答辩环节包括项目讲解、PPT 展示、技能演示、评委提问等环节。
（二）评审方式与评分标准
竞赛以参赛项目的应用创新价值、是否能真正提升全民身体素质为主要考察目标和评审原则，按照100分进行评审，每支参赛队的项目按照创新性（30%）、可行性（20%）、应用价值（20%）、项目介绍（20%）、文案撰写（10%）情况进行评审打分。
（三）奖项设置
1.竞赛设立一、二、三等奖，按照参加省赛数量的10%、20%、30%进行比例设置。
2.竞赛设立优秀指导教师奖、优秀组织单位奖，根据提交的申报材料和参赛作品数量及作品质量等情况，由竞赛组委会确定。
（四）申诉与仲裁
对参赛资格、作品原创性的质疑，以及评审方式与评分标准执行过程中出现的异议，可申诉至竞赛组委会，由竞赛组委会予以仲裁。
1.申诉
（1）对于不符合比赛规定的事宜，有失公平的评判，以及工作人员的违规行为等，参赛队均可提出申诉；
（2）申诉时，应递交由高校领队签字的书面报告，报告应对申诉事件的现象、发生的时间、涉及的人员、申诉依据与理由等进行实事求是的充分叙述。事实依据不充分或仅凭主观臆断的申诉不予受理；
（3）申诉时效：
①现场赛：在当前轮次比赛结束后一小时内提出。
②公示期不少于5个工作日，超时不予受理。
2.仲裁
（1）大赛决赛设仲裁组，由相关领域专家组成。负责受理比赛中出现的所有申诉并对申诉进行仲裁；
（2）仲裁组收到申诉报告后，根据申诉事由进行复查，48 小时内书面通知申诉方和大赛执委会，告知申诉处理结果；
（3）仲裁组的裁决为最终裁决。
（五）竞赛结果公示
决赛评审结束后，大赛组委会将根据评分确定各奖项数量及名单并公示，公示期不少于5个工作日，向获奖单位及个人颁发证书。竞赛结果将在辽宁省大学生创新创业管理共享平台予以公布。
四、其他
（一）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联系人：赵超越
联系电话：15524204555
关于竞赛组织的通知和其他不明事宜可加入“2025年辽宁省第六届身体素质提升创新创业大赛”QQ群：817077099，或与竞赛组织联系人进行咨询。
（二）领队与选手须知
（1）各参赛单位领队与选手要充分借助辽宁省大学生创新创业管理共享平台完成此次比赛报名、推荐、审核等各项工作。竞赛组委会所接收到的信息一切以平台上为准，不接受任何线下调整团队成员、指导教师等诉求。
（2）各参赛队伍在上传作品申报书时，要将作品申报书以项目名称命名。在平台上上传时，要同时上传PDF版、Word版各两份（实名版+匿名版）。各参赛队伍上传申报书的格式及文件命名要求，将作为竞赛组委会项目初查的重要依据。
（三）其他未尽事宜
1.知识产权
参赛作品应严格遵守国家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规定，由知识产权引发的纠纷，责任由参赛者自负。参赛作品知识产权归省竞赛组委会。
2.竞赛安全
请各校领队做好本校参赛队伍组织工作，遵守竞赛程序，保证参赛师生人身安全及竞赛安全。
3.其他
其他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附件：2025年辽宁省第六届身体素质提升创新创业大赛项目申报书模板（仅供参考）

沈阳体育学院
2025年9月12日
